附件3：
责  任  状
为确保全面完成2023年国标地膜、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和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任务，根据农业农村部、自治区农牧厅、赤峰市财政局和县委、县政府有关要求，特签订本责任状。
一、工作任务和目标
（一）科学推进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面积     万亩。
（二）2023年废旧地膜回收率达85%以上。
（三）完成时限：2023.10.01——2024.04.15
二、甲方责任
（一）督促乙方落实好国标地膜、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及废旧地膜回收工作，对乙方工作进行监督、技术指导和质量抽检，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目标。
（二）对乙方工作进行检查、绩效考核评价，并将考核情况在全县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三、乙方责任
（一）切实承担国标地膜、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应用工作的组织监管主体责任，组织各行政村落实好国标地膜、加厚地膜推广应用工作，对国标地膜、加厚地膜生产企业或供应商提供的地膜产品进行质量监督，确保所用产品100%达到技术指标。
（二）负责法规宣传、政策引导，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与地膜回收行为政策挂钩。
（三）组织落实本辖区内废旧地膜回收处置工作，并进行监督检查，按时完成地膜离田任务目标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协助农牧部门做好农田废旧地膜残留监测工作。
（四）根据甲方要求提供工作进展情况和总结材料，保证数据详实可靠。配合甲方完成检查、绩效考核评价、年度考核等相关工作。
三、本责任状一式二份，甲方乙方各保存一份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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